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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欧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特别风险提示：

本次担保含公司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%的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。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

内蒙古欧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欧晶科技”)分别于

2025年 8月 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、

2025 年 9 月 24 日召开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为下属

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分别为全资子公司天津市欧川环保科技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天津欧川”）向金融机构申请的授信提供担保，合计不超

过 3,000 万元人民币、宜兴市欧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宜兴欧清”）

向金融机构申请的授信提供担保，合计不超过 2,000 万元人民币。额度有效期

自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

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的《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25-071）及《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5-076）。

二、担保进展情况

近日，为满足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，天津欧川、宜兴欧清分别向兴业银行

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（以下简称“兴业银行”）申请最高额不超过 980

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，公司分别为上述两家全资子公司与兴业银行签订了《最

高额保证合同》。

上述担保事项在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，无需再次提交董

事会或股东会审议。

本次担保额度使用情况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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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：万元

担保方 被担保方

被担保方

最近一期

资产负债

率

审议通

过的担

保额度

本次担

保前担

保余额

本次担

保金额

本次担

保后担

保余额

可用担

保额度

内蒙古欧晶

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

天津市欧川

环保科技有

限公司

55.17% 3,000 1,000 980 1,980 1,020

宜兴市欧清

环保科技有

限公司

74.70% 2,000 1,000 980 1,980 20

合计 - - 5,000 2,000 1,960 3,960 1,040

三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

（一）天津欧川

1.被担保人名称：天津市欧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
2.注册地址：天津市华苑产业区（环外）海泰东路 12 号 9 幢

3.法定代表人：张良

4.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4,000.00 万元

5.成立日期：2014 年 10 月 29 日

6.主营业务：切削液处理服务

7.股权结构：公司持有其 100%股权

8.近两年财务数据（合并口径）：

单位：万元

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9月30日

资产总额 9,332.89 7,181.21

负债总额 5,400.83 3,961.69

净资产 3,932.07 3,219.52

项目 2024年1-12月 2025年1-9月

营业收入 5,300.03 1,058.76

净利润 -511.80 -712.55

注：上表中 2024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，2025 年 1-9 月数据未经审计。

9.最新信用评级：尚未经外部信用评级机构评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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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：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，天津欧川不属于失

信被执行人。

11.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或其他业务联系：系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。

（二）宜兴欧清

1.被担保人名称：宜兴市欧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
2.注册地址：宜兴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氿大道

3.法定代表人：张良

4.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1,000.00 万元

5.成立日期：2018 年 5 月 8 日

6.主营业务：切削液处理服务

7.股权结构：公司持有其 100%股权

8.近两年财务数据（合并口径）：

单位：万元

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9月30日

资产总额 5,203.53 4,165.24

负债总额 3,582.48 3,111.33

净资产 1,621.05 1,053.91

项目 2024年1-12月 2025年1-9月

营业收入 3,467.47 1,227.79

净利润 63.23 -567.14

注：上表中 2024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，2025 年 1-9 月数据未经审计。

9.最新信用评级：尚未经外部信用评级机构评级

10.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：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，宜兴欧清不属于失

信被执行人。

11.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或其他业务联系：系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。

四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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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债务人
天津市欧川环保科技

有限公司

宜兴市欧清环保科技

有限公司

2 债权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

3 保证人 内蒙古欧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4
主债权最高

本金余额
980 万元 980 万元

5 保证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

6 担保范围

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款、融资、

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

权，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、利息(含罚息、复利)、违

约金、损害赔偿金、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。

7 保证期间 三年，具体以双方签署的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约定为准。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及子公司经审议通过的担保总额度为 35,000 万元，

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32.95%；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对外担保

总余额为 10,960 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0.32%，均为

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；公司及子公司未向合并报表外的公司提供担保,不存

在逾期担保、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。

六、备查文件

公司与兴业银行签订的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。

特此公告。

内蒙古欧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 年 12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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